
山东神光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20 — R ）

【风险提示】【风险提示】【风险提示】【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诚信提供专业服务，不承诺投资者获取投资收益，也不与投资者约

定分享投资收益或分担投资损失。

□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咨询服务收费专用账户】（已经证监局备案）

账户名：山东神光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37001616308050148334

开户银行：济南市建设银行市中区支行

【合同正文】【合同正文】【合同正文】【合同正文】

甲方：山东神光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甲方：山东神光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甲方：山东神光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甲方：山东神光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书编号：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书编号：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书编号：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书编号：ZX0054ZX0054ZX0054ZX0054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 229229229229号金龙大厦东楼号金龙大厦东楼号金龙大厦东楼号金龙大厦东楼 22222222层层层层

邮编：邮编：邮编：邮编：250012250012250012250012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95105699951056999510569995105699

乙方：乙方：乙方：乙方：

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邮编：邮编：邮编：邮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证券投资咨询

管理暂行办法》和《会员制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管理暂行规定》《证券投资顾问业务

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称协会）的有关自律

规则，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就甲方向乙方提供证券投

资咨询服务事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双方申明双方申明双方申明双方申明

1.1 甲方系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专业机构；具备提供证券投资咨询

服务的必要条件和专业能力。

1.21.21.21.2 乙方系证券市场合法投资者；知晓证券市场有风险，对乙方系证券市场合法投资者；知晓证券市场有风险，对乙方系证券市场合法投资者；知晓证券市场有风险，对乙方系证券市场合法投资者；知晓证券市场有风险，对

甲方告知的甲方告知的甲方告知的甲方告知的““““风险提示风险提示风险提示风险提示””””也己清楚；已经详细阅读了本合同的所也己清楚；已经详细阅读了本合同的所也己清楚；已经详细阅读了本合同的所也己清楚；已经详细阅读了本合同的所

有条款并准确理解其含义。有条款并准确理解其含义。有条款并准确理解其含义。有条款并准确理解其含义。

1.3 甲、乙双方共同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利用本合同的关系从事任何

违法、违规行为。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服务内容及方式服务内容及方式服务内容及方式服务内容及方式

2.1 甲方向乙方提供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主力情报。

2.2 甲方通过网络平台方式向乙方提供服务，不通过其它方式提供服务。

2.3 乙方确认甲方之 为乙方特定的业务联系人，该业务联系人只负

责相关业务联系及汇款指导、发票索取等工作，不提供任何投资指导意见或建议。

2.4甲方在乙方签约后 （大写）个月内将所有报告发送完

毕。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3.1 甲方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为乙方提供专业、有偿服务。



3.2 甲方有权根据提供的服务和合同约定收取服务费，并享有所提供的研究

分析结果的知识产权。

3.3 甲方向乙方提供证券买入、卖出建议，仅供乙方参考，不承担乙方的投

资损失。

3.4 甲方不得代理乙方直接从事证券投资，不得与乙方约定分享乙方证券投

资的收益或分担损失。

3.5 甲方保证其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有相关根

据并经合理论证，无虚假、片面和误导性的陈述。

3.6 甲方依法保护因服务关系而知悉的有关乙方的财产状况及其他个人隐

私，未经乙方许可，不得公开或做商业使用。

3.7 服务有效期内，甲方有权调整咨询服务的具体形式和内容；甲方为保证

服务的质量，可以就为乙方服务或咨询的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但未经乙方许可，

不得公开或做商业使用。

3.8 若乙方没有履行本合同 4.2 款的义务，甲方有权停止对乙方的服务。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乙方的权利与义务乙方的权利与义务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4.1 乙方成为甲方的主力情报客户,享受甲方提供的专业服务。

4.2 乙方签署本合同后，应在 5个工作日内将本合同正本交回甲方。

4.3 乙方基于独立的判断，自行决定证券投资，承担投资损失。

4.4 乙方不得与甲方另行签订证券投资收益共享、损失分担的约定。

4.5 对于甲方所提供的咨询服务或咨询产品，乙方应仅限于乙方进行证券投

资参考使用；禁止乙方为任何目的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传播；禁止乙方在互

联网或局域网上传播。



4.6 乙方如未能按照约定方式成功接受甲方服务，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以

便甲方及时补发；乙方未及时通知甲方的，视为乙方已经成功接受甲方服务。

4.7 对甲方的服务或工作人员有任何意见，均可向甲方客户管理中心进行投

诉： 95105699。

4.8 乙方根据合同约定支付咨询服务费用。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咨询服务费咨询服务费咨询服务费咨询服务费

5.1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咨询服务费用，价格为人民币（大写）

元整， （数字小写）。

5.2 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向甲方付清上述咨询服务费，

否则本合同将自动解除。甲方应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向乙方出具收款凭证。以汇款

方式支付的，应将款项汇至合同首页指定的咨询服务收费专用账户。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特别约定特别约定特别约定特别约定

6.1 乙方确认，未经甲方书面授权，甲方所属员工或其他个人均无权代表甲

方向乙方收取任何现金款项或者私自向乙方提供咨询服务，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与甲方无涉。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不可抗力

7.1 对于甲方无法预测或无法控制的设备故障、通讯故障及其它人力不可抗力

而造成服务中断的情况，甲方不承担责任，但应尽快将发生不可抗力事故的情况

通知乙方，并在乙方要求时提供有关证明文件。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违约责任违约责任违约责任违约责任

8.1 由于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需赔偿对方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调查费用、律师费等)。

8.2 乙方如违反本协议约定侵犯甲方著作权的，甲方有权立即单方解除本合

同，停止发送上述证券投资咨询产品或服务，已经收取的咨询费不予退还，并要

求乙方赔偿由此造成的各项损失。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争议的解决争议的解决争议的解决

9.1 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应本着

善意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一方可向济南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按照

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

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负担。

9.2 在争议处理过程中，除正在进行审理的部分外，合同的其它部分将继续执

行，任何一方不得因发生争议故意损害或恶意诋毁另一方，不得威逼、利诱、恐

吓对方，不得干扰和破坏对方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如果违背本条款必须向对方

赔付双倍于本合同所涉款项之违约金。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合同的生效、变更和终止合同的生效、变更和终止合同的生效、变更和终止合同的生效、变更和终止

10.1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服务期满终止。经双方协商同意，

合同可提前终止，具体事宜按相关规定执行。

10.2 本合同签署生效后，若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定已修订，本合同涉及

内容及条款按新修订的法律法规执行，但其它内容及条款继续有效。如本合同与

新的法律法规严重背离，双方有义务在体现原合同要义的基础上修改本合同，或

重新签署合同。

10.3 若此合同一方愿意续约，必须在此合同到期之日前征得另一方同意后重

新签订服务合同。



10.4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0.5 本合同除合同中的空格应作相应填写之外，其余在本合同任何部分进行

手写文字或条款，均作无效处理。

甲方：山东神光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乙方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